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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臺東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學生積極取得專業認證及通過國家考試，以提升就業競

爭力，特訂定「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取得專業認證暨通過國家考試獎勵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獎勵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，且證照發照日期登載日當時，仍具本校學生資格者。 

三、本要點所稱專業認證為通過政府機關（構）舉辦之公務人員考試（含高考、普考、初考、特種

考試）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（含高等及普通考試）、專業技術人員技師類證照考試、全

國技術士技能檢定、相關專業職類檢定考試或專業職業類機構（如學會、協會、公會及法人機

構等）所舉辦之專業技能檢定或經各系所（含中心、學程）認可之等同證照檢定，得申請獎勵，

本要點獎勵之證照之種類及項目，以本要點所認定之獎勵項目及級數內容為主。 

四、本要點之分級獎勵金額、獎勵項目級數認定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本要點之獎勵劃分為第一、二、三、四級，第一級獎勵金額為新臺幣（以下皆同）4,000

元，第二級 2,500元，第三級 1,500元，第四級 1,000元。 

（二）獎勵項目及級數認定：第一級認列公務人員高等考試、特考三等考試、甲級技術士技能

檢定及格、其他等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取得證照；第二級認列公務人員

普通考試、特考四等考試、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及格、其他等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

通考試及格取得證照；第三級認列公務人員初等考試、特考五等考試、丙級技術士技能

檢定及格證照；各系依專業內容提出 15項為限之獎勵項目並經各院院務會議審議後訂

定級數，認列為三、四級證照，三級佔 40%以下（含），決議項目及級數送學務處備查

並彙整公告。 

（三）若系所欲變更獎勵之種類及項目（仍以 15項為限），依前項規定重新審議後，於每年

9月 30日前將決議送學務處備查並彙整公告。 

（四）學生每年每人以補助二案為限。 

（五）各院系所規定之畢業門檻證照不予獎勵。 



五、本要點申請期間訂為每年 3月 1日至 3月 31日止，申請時應檢附下列各項文件，經系上審核

後向本中心提出申請。 

（一）申請表。 

（二）學生證正、反面影印本乙份。 

（三）身分證、護照或居留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

（四）證照證明文件或合格通知書影本乙份。 

六、經費申請案件由各系、所審查相關資料後送本中心初審，經學生事務會議複審，簽陳校長核可

後核發。 

七、本要點之獎勵分配金額，視本校年度經費預算予以調整，如獎勵經費不足，則依比例調整之。 

八、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送行政會議審議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